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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24 年 2 月 26 日至 4 月 5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理事会 2024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决议 

 55/2. 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特别报告员的任务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回顾相关国际人权条

约和其他相关区域人权文书，并回顾各国在多边环境文书和协定之下的义务和承

诺， 

 又重申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 

 还重申人权理事会关于人权与环境的所有决议，其中最近的是 2021 年 3 月

23 日关于人权与环境的第 46/7 号决议和 2023 年 4 月 4 日关于享有清洁、健康和

可持续环境的人权的第 52/23 号决议，以及大会和人权委员会的相关决议， 

 欢迎人权理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通过第 48/13 号决议和大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通过第 76/300 号决议，承认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 

 回顾与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特别报告员

(原先为独立专家)的所有报告1， 

 重申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第 70/1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一套全面、深远、以人为本的具有普遍性

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 

  

 1 A/73/188、A/74/161、A/75/161、A/76/179、A/77/284、A/HRC/22/43、A/HRC/25/53、A/HRC/ 

28/61、A/HRC/31/52、A/HRC/31/53、A/HRC/34/49、A/HRC/37/58、A/HRC/37/59、A/HRC/ 

40/55、A/HRC/43/53、A/HRC/43/54、A/HRC/46/28、A/HRC/49/53、A/HRC/52/33、A/HRC/ 

52/44、A/HRC/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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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201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

以及这次大会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其中重申了《关于环境与发

展的里约宣言》的原则， 

 强调各国有义务尊重、保护和落实人权，包括在为应对环境损害、生物多样

性丧失、气候变化、海洋退化、污染以及接触危险物质和废物而采取的一切行动

中这样做，并采取措施保护所有人的人权，还应为特别易受环境损害影响的人采

取追加措施， 

 1. 欢迎与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特别

报告员开展的工作，包括履行职责，与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全面、透明和包容各

方的磋商，提交专题报告以及进行国别访问； 

 2. 还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为支持

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和帮助澄清人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开展的工作； 

 3. 决定将特别报告员――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特别报告

员――的任务延长三年； 

 4. 请特别报告员在履行任务时： 

 (a) 与各国政府、相关国际组织和政府间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相关多边环境协定、人权机制、地方主管

机构、国家人权机构、土著人民、环境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组织(包括代表当

地社区和其他处境脆弱者、妇女、儿童和青年、残疾人的组织)、私营部门、学

术机构协商，继续研究与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的享受有关的人权

义务； 

 (b) 继续确定、提倡人权义务和承诺方面的良好做法，并就此种良好做法

交流看法，从而为环境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和加强环境决策，特别是在环境保护

领域，并在这方面酌情传播和考虑更新前任任务负责人编写的文件； 

 (c) 设法确定与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的享受有关的人权义

务的充分落实所面临的挑战和障碍，以及这方面的保护空白，包括联系可持续发

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d) 继续协助并酌情参与与任务相关的政府间会议和其他会议； 

 (e) 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对话、联络和合作，以提高公众对与享有

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的享受有关的人权义务的认识； 

 (f) 进行国别访问，并对各国的邀请迅速作出回应； 

 (g) 采用对年龄敏感和包容残疾的做法和性别平等视角，为此：在处理气

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问题时考虑到妇女和女童的特殊处境，确定性别歧视和脆弱

性；加强和促进妇女和女童的领导力、决策及其充分、平等和有意义的参与，并

探讨妇女和女童作为保护和可持续管理环境方面的变革推动者的良好做法； 

 (h) 与人权理事会其他特别程序和机制、联合国有关机构、专门机构、基

金(会)和计(规)划署(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条约机构、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多边环境协定密切协调，同时避免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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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复，并考虑到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相关区域人权机制、国家人权机构、民

间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意见； 

 (i) 向人权理事会和大会提交年度报告，包括结论和建议； 

 5. 吁请所有国家、联合国机构、基金(会)和计(规)划署、其他国际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国家人权机构与特别报告员充分合作，包括提供特别报

告员履行任务所需的所有信息； 

 6.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确保特别报告员获得必要资源，使其能够

充分履行任务； 

 7. 决定根据理事会年度工作方案继续处理此事。 

2024 年 4 月 3 日 

第 53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人权理事会2024年4月3日通过的决议
	55/2. 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特别报告员的任务


